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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4月 20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 分 

開會地點：本校實驗大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出席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1 位，出席委員

19位，已達法定出席人數。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次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備
註 

一 食科系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續聘謝○擔任兼任
教師追認案。 

照案通過。 已核發聘書。 
 

二 擬修正本校海工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準則」部份條文案。 

一、依人事室說明修正後通過。 
二、附帶決議：請觀休院檢討法規

是否妥適並儘速配合修正。 

已轉知提案單位
及觀休院。 

 

三 人文暨管理學院航運管
理系 111學年度第 1學

期專任教師聘任案。 

照案通過，自 111年 8月 11日起聘
賀○為專任助理教授，備取人員依

序為蔣○、吳○。 

照案執行中。 
 

四 人文暨管理學院航運管
理系 111學年度第 2學
期專任教師聘任案。 

照案通過，自 112年 2月 1日起聘
鍾○為專任助理教授，備取人員依
序為蔣○、黃○。 

照案執行中。 
 

五 擬修正本校觀休學院餐
旅系教師著作升等審查
要點部份條文(規定)

案。 

照案通過。 已轉知提案單
位。 

 

六 觀休學院遊憩系 110學
年度第二學期擬續聘呰
○擔任兼任教師追認

案。 

照案通過。 已核發聘書。 
 

七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
育中心 110學年度第二
學期擬續聘周○老師擔
任兼任教師追認案。 

照案通過。 已核發聘書。 
 

八 本校副教授楊明達申請
升等教授案，外審委員
意見指摘楊師「涉及抄
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
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
指出具體事實)」、「其

他：合著貢獻度存疑」
調查案。 

一、 本案「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
法第 18條規定：「已具教育部
審定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應聘
為本校較低職級教師者，其升
等仍應逐級辦理。擬升等教授

者，依第十三條規定經院教評
會審查通過後，由校教評會比

照案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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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副教授外審程序辦理，替代
教育部複審程序。」爰同意進

行校級外審作業。 
二、 校級「審查作業小組」，副校長

為召集人，委員經討論由海工
院院長莊明霖教授、資工系系
主任楊慶裕教授、電機系林育
動教授組成，另電機系吳培基
教授作為候補委員。 

三、 調查小組附帶建議部分，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規定
辧理。 

九 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一案。 

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如遇學倫案件，請研發長列席說
明，爰校教評會委員人數維持不
變，其餘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中。 
 

十 本校 111年申請教育部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案。 

委員遇案迴避，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中。 
 

決議：有關案次二，請觀休院於本學期結束前，檢討該院之「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準則」法規是否妥適並儘速配合修正，其餘照案通過。 
 

參、業務單位報告： 

ㄧ、應外系、資管系之 110-2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擬聘追認案(應外系、資管系專

簽)，業經該系、院實質審查，符合本校業界專家聘用辦法，並經人事室查詢無

不適任教育人員情形，詳如下表請備查：【參考文件 1】     

系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 
教師 業界專家 業界專家學經歷/職稱 業界

年資 

聘用資
格符合
本校業
界專家 
聘用辦
法 

擬聘 
職級 

應外系 
導遊英語與
實務 
3/3 

姚○ 
鄭○ 空中專科學校行政管理科/

臨海旅行社導遊 7年 符合第
三條第
四點 

不列
職級 

蘇○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雄獅
旅行社資深協理 18年 

應外系 
跨文化溝通
（二） 
2/2 

洪○ 戴○ 
LEITE ○ 

Birnam Business College 
Advanced Public 
Relation/易說堂補習班教
師 

10年 
符合第
三條第
四點 

不列
職級 

資管系 
資訊管理導
論 
3/3 

林○ 吳○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碩
士/定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年 

符合第
三條第
四點 

不列
職級 

資管系 資訊網路 
3/3 

呂○ 黃○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所
碩士/雲一有限公司(Cloud 
Ace) 

7 年 
符合第
三條第
四點 

不列
職級 

資管系 影像處理實
務 林○ 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子工

程系博士/酷奇思數位園有 20 年 符合第
三條第

不列
職級 

http://www.internet-recordor.com.tw/


3 
 

決議：應外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出席人數未達法定人數三分

之二出席，爰請應用系重新召開會議，其餘照案通過。 

 

二、物流系 110-2合聘本校教師案，業經系教評通過並會主聘單位同意、院教

評備查，符合本校教師合聘要點，詳如下表請備查：【參考文件 2】 

決議：准予備查。 

 

三、教育部 111年 3月 18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1189號書函以，有關教師

法第 26條規定：「...教師涉有第 14條至第 16條或第 18條規定之情形，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

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復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復議者，主管機

關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所稱「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一節，係

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判字第 515號判決有關行政法院就涉及專業判

斷之行政處分應審查事項，以及救濟實務上有關原則，認定教評會決議是

否似欠妥適而有違法之虞。【參考文件 3】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物流系林○、方○申請送審助理教授資格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五條規定「擬聘教師未具教育部頒之

擬聘任職級教師證書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審查：」 

 二、林○○師文憑送審校外審查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如附件 1-1】 

3/3 限公司 四點 

主聘單位
(原系所) 

教師 
等級 

教  師 
姓  名 從聘單位 聘     期 授課科目 

及學分/時數 備 註 

基礎 
中心 

專案 
助理 
教授 

蔡○ 物流系 
自 111 年 2 月 01 日起
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 

行銷科技及視覺傳
達數位行銷實務 
3 學分/3 小時 

高教深耕 
計畫開課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物流系 林○ 助理教授 

88 
5 5 文憑送審 9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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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師文憑送審校外審查意見表分數彙整如下：【如附件 1-2】 

  四、案經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111.03.01）【如附件

1-3】、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教評會(111.03.08) 【如附

件 1-4】、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教師升等審議小組會

(111.03.10) 【如附件 1-5】及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教

評會(111.04.12)審議通過【如附件 1-6】。 

 五、檢附外審審查意見表、林師及方師論文比對結果。【如附件 1-7】 

決議：照案通過，函報教育部請證。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物流系初任教師林○專案助理教授申請提敘薪級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師待遇條例、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暨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林○助理教授於 102年 12月及 105年 4月獲得博士學位，曾於 103年 8

月 15日至 111年 1月 15日服務於廣州南方學院擔任教師職務，工作內

容為教學，服務成績優良，年資計 7年。 

 三、案經物流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111.03.23）【如附件

2-1】及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教評會(111.04.12) 【如

附件 1-6】審議通過。 

 四、檢附林○助理教授提敘薪級核准簽文、博士學位畢業證書、前單位離職

證明及其他相關文件。【如附件 2-2】 

人事室說明：倘採計 7年年資提敘 7級，林師自 330薪點提敘至 475薪點。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林○老師溯自 111年 2月 1日起提敘 7級，由 330薪點

提敘至 475薪點。 

 

86 
86 

系 別 姓 名 申請等級 外審分數 
審查 
人數 

審查結果評
定及格人數 

備 註 

物流系 方○ 助理教授 

87 

5 4 文憑送審 

88 
80 
8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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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資管系 111學年度專案教師評鑑續聘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4 點規定辦理。 

 二、資管系計有吳○專案副教授、吳○專案助理教授等 2 位專案教師，檢附

教師評鑑評分表、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說明表暨相關證明文件。【如

附件 3-1】 

 三、111 學年度資管系專案教師經考評後續聘一年，續聘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職稱 聘期(年) 聘期起迄日 備註 

1 吳○ 專案副教授 1 1110801~1120731  

2 吳○ 專案助理教授 1 1110801~1120731  

 四、案經資管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111.03.24)【如附件

3-2】及人管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教評會(111.04.12)【如附

件 1-6】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專案倫理審議委員會 

案由：本校應用外語系洪芙蓉老師指摘姚慧美老師涉及違反教師倫理守則乙

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倫理守則及本校 110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110.12.1)、

第 4次(111.1.19)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摘要如下：【如附件 4-1】 

(一)110-1-2校教評會：110年 10月 7日洪芙蓉老師向環安組遞交執

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通報，本案移請專案倫理審議委員會審議。 

(二)110-1-4校教評會：111年 1月 5日姚慧美老師向環安組遞交執行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通報，本案與洪芙蓉案併案處理，並聘請法律

及諮商專長校外人士列席。 

二、有關洪師因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專案倫理審議委員會處理情形如下： 

(一)洪師於 110年 10月 7日向環安組遞交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通報，

指出應用外語系 110年第一學期第 2次線上系務會議(110年 10月 6

日)遭受相關人身言語攻擊、歧視惡言，請求事項：「明確調查並調證

據開會影音檔作為佐證，加害人為教育人員之品格宜加強嚴懲」、110

年 10月 13日陳情書及系主任說明。【如附件 4-2】 

(二)嗣經人文管理學院院長於 110年 10月 13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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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有語言辱駡之情事，至於是否語言暴力或相關情事，需要校方

組成專業(案)小組進行事實認定與處置。」【如附件 4-3】 

(三)業經參酌各項資料及姚師 111年 1月 5日所提交之書面陳述意見後

【如附件 4-4】，本會第 1次會議(111.1.6)決議略以：【如附件 4-5】 

1.請人文管理學院完成雙方協調，並具體說明確實有語言辱駡之認定

情事後，再送回本委員會審議，以完備合法程序。 

2.請當事人洪師、姚師確認應用外語系 110學年第一學期第 2次系務

會議(110年 10月 6日)摘錄之語音譯文內容。【如附件 4-6】 

3.洪師表示遭受心理暴力及語言暴力，但並未具體述明會議中姚師何

段發言內容，使其感受到心理暴力及語言暴力，建請洪師摘錄列舉

相關段落及其所受影響。 

4.針對洪芙蓉老師前述所指控內容，亦請姚慧美老師答辯說明。 

(四)人管院院長業於 111年 1月 13日開會討論，向雙方當事人說明處理

的流程，與相關處理單位(專案倫理委員會) ，並進行雙方協調事

宜，但雙方無共識，協調未果【如附件 4-7】；111年 2月 16日函請

洪師、姚師依上開決議予以說明【如附件 4-8】，洪師於 111年 2月

25日及 3月 11日提出說明【如附件 4-9】、姚師於 111年 2月 24日

及 3月 17日說明【如附件 4-10】。 

三、經專案倫理審議委員會 110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111.3.22)決議：經委員、

律師及心理師參酌錄音檔後充分討論，決議如下：【如附件 4-11】 

(一)考量洪師係因應用外語系 110年第一學期第 2次線上系務會議(110

年 10月 6日)遭受相關人身言語攻擊、歧視惡言，遞交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通報；與姚師係因 110年 12月 30日收到洪師對其之不實指

控的學校通知函，遞交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通報，二案本質仍有所

不同，爰分案處理。 

(二)有關遭受不法侵害，不論是心理或言語遭受歧視、霸凌或貶抑性用

語，因「不法」之法律概念抽象，既已牽涉到法的層面，本會難以審

理，爰將案由「因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修正為「涉及違反教師倫

理守則」，較為妥適。 

(三)有關洪師指摘姚師部分： 

1.認定情形：姚師參加會議未尊重教師及未遵守議事規則，基於本校對

教師有較高的道德要求，認定確有違反教師倫理守則。 

2.法令依據：本校教師倫理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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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1條 教師應致力維持教職員生之和諧關係（和諧原則） 

第 2款「與同仁相處謹守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 

第 7款「避免對同仁做出不當之人身評價、誣告或破壞同仁之人際

關係。」 

第 8款「避免對同仁或學生有騷擾、不當之差別待遇等情事。」 

(2)第 12條 教師應致力與同仁整合而成就教育與學術榮譽（合作原則） 

第 2款「應尊重同仁之學術與思想自由。」 

第 4款「與同仁之間盡量維持交流以達成互惠或團隊合作。」 

第 5款「擔任主管、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成員，處事待人應公平、公

正、合理。」 

(3)第 24 條 審議委員會就違反倫理案件之調查結果，進行審議，如認

定違反倫理行為證據確切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列

各款之處分建議：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五年內不得申請升等。 

不予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 

限制參與校內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3.考量情節輕重，建議處置：限制姚師參與本學期(110學年度第 2學期)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併送回校教評會審議。 

4.檢附本校教師倫理守則【如附件 4-12】、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如附件 4-13】各 1份。 

決議：  

一、 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考量本學期已過大半，限制姚師參與本學期系

教評會已無實質意義，建議自新學年度起限制姚師參與系教評會。 

二、 考量姚師行為情節之輕重，清點在場委員人數為 19人，進行二輪投

票： 

(一) 第一輪就「一年不予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投票，計 18票同

意、1票不同意。 

(二) 第二輪就「限制一年參與各級教評會」投票，計 17票同意、2

票不同意。 

(三) 爰依規定處置姚師 110學年度不予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及限制

111學年度參與各級教評會；倘仍未改善再行檢討懲處事宜。 

附帶決議： 

  一、建議修正本校「教師倫理守則」第 24條，將「限制參與校內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修正為「限制參與校內各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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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維護校內和諧，建請校長約談姚慧美教師。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3 時 42分。 


